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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林大学“匡亚明/唐敖庆学者”人才岗位 

聘任管理办法 

 

第一条 为深化人才引育体制机制改革，统筹高等教育

发展规律与人才成长规律，统筹学科布局发展与人才队伍建

设，统筹人才规模与结构优化，合理构建能进能出、能上能

下的人才发展通道，激励和培育一批矢志爱国奉献、勇于创

新创造的高水平人才，营造人人皆可成才、人人尽展其才的

良好环境，深入实施人才强校战略，实现学校“双一流”建

设发展目标，根据《吉林大学章程》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

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人文社会科学学科设立“匡亚明学者”人才岗

位，以吉林大学原校长、著名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家、教育

家匡亚明教授名字命名，自然科学学科设立“唐敖庆学者”

人才岗位，以吉林大学原校长、著名化学家、教育家唐敖庆

教授名字命名，二者统称“匡亚明/唐敖庆学者”人才岗位。 

第三条 “匡亚明/唐敖庆学者”人才岗位的设立围绕国

家重大战略、经济社会发展和教育改革发展需要，针对重大

理论问题、关键核心技术问题和重大社会问题的原创性研

究，支持优秀青年人才脱颖而出，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导

向，坚持师德师风等违规违纪违法行为一票否决，坚持共通

性与特殊性、水平业绩与发展潜力、定性与定量评价相结合，

突出教育教学成效，基于教育教学、人才培养、学术水平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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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际贡献和现实表现等，合理运用分类评价、同行评价、代

表性成果评价等方式，科学设置评价指标体系，鼓励人才在

各个领域、各个岗位作出贡献、追求卓越。 

第四条 “匡亚明/唐敖庆学者”人才岗位设置杰出教授、

卓越教授 A 岗、卓越教授 B 岗、领军教授 A 岗、领军教授 B

岗、英才教授和青年学者七个层次岗位。 

第五条 杰出教授和卓越教授 A 岗为长聘岗位，卓越教

授 B 岗和领军教授 B 岗为准长聘岗位，领军教授 A 岗、英才

教授和青年学者为准聘岗位。 

第六条 学校结合实际，合理统筹岗位总体规模，研究

制定各层次岗位的数量、聘任条件与业绩参考标准，并根据

学校人才队伍建设发展需要适时修订完善。 

第七条 学校人才与学术工作领导小组统领“匡亚明/唐

敖庆学者”人才队伍总体建设工作，人才工作办公室负责具

体事务的统筹协调。 

第八条 杰出教授岗位在卓越教授 A 岗满足升聘条件的

申报人中聘任；其他岗位视申报人的教育教学、人才培养、

学术水平、实际贡献和现实表现等情况择优聘任，每年度组

织一次。 

第九条 岗位聘任过程中，相关职能部门和中层单位应

紧密配合，各负其责，共同把好拟聘人选的政治关、师德关、

育人关和学术关。 

第十条 “匡亚明/唐敖庆学者”人才岗位管理分为聘期

日常管理与岗位的升聘、续聘、降聘、解聘和终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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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条 学校对“匡亚明/唐敖庆学者”开展年度考核

和聘期考核，并依据考核结果进行相应层次的岗位管理。 

第十二条 “匡亚明/唐敖庆学者”调离、解聘、辞职、

退休的，学校依据相关人事管理规定终止其岗位聘任。  

第十三条 校院两级党委要坚持党管人才原则，加强政

治引领和政治吸纳，加强联系服务人才，努力营造良好的学

术生态和事业氛围。 

第十四条 学校坚持以岗定薪、优劳优酬、绩效优先的

原则，根据岗位职责、工作业绩、实际贡献等，科学制定各

岗位薪酬标准，并提供高质量的服务保障。 

第十五条 “匡亚明/唐敖庆学者”聘任管理过程中涉及

个人权益维护的，按照《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申诉规定》（人

社部发〔2014〕45 号）和学校相关规定执行。 

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，学校此前相关文

件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，以本办法为准。 

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学校人才工作办公室负责解释。 


